HC(人事)-013【內部簽辦單】-附件五

和建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品管人員無法撤下簽辦單
	計畫編號
	
	計畫名稱
	
	日期
	

	事由
及原因
	1.此案工程將已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竣工。品管人員：○○○

2.已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發文至業主申請解除品管人員之登錄，至今業主尚未於系統解除職務，故擬申請續算相關給付申請。
3.申請給付時間截止點:竣工驗收完成日或系統撤下完成日或○○○。

	相關函文
	□和建發文:日期及文號

□業主來文:
□其他:

	簽辦欄

	總經理
	部門主管
	專業承辦人
	品管人員
	工程進度

彙整人員

	
	
	
	
	


★若有無法撤下之情形，將簽至總經理，敘明不能異動之原因並檢附業主相關來文，經總經理核准後續算相關給付。
★簽核後，請轉工程進度彙整人員歸檔(及核算相關給付等作業)。
